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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国 的 司 法 结 构 
 
在 由 家 庭、 街 道、 学 校、 企 业、 交 通 等 因 素 构 成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会 发 生 
各  种 纠 纷， 例 如 离 婚 后 的 父 亲 不 再 经 常 能 够 见 到 判 给 母 亲 抚 养 的 孩 
子， 房 客 不 付 房 租， 车 祸 受 害 者 得 不 到 保 险 公 司 的 赔 偿，新 买 的 整 套 
厨 房 设 备 有 缺 陷， 受 薪 人 无 故 受 到 解 雇， 老 人 受 诈 骗， 孩 子 受 虐 待 等 
等。 
 
在 这 些 情 况 下， 如 果 双 方 无 法 协 商 解 决 冲 突， 便 期 待 司 法 部 门 进 行 
裁 决， 保 护 个 人 和 社 会 的 利 益。 



 
自 1789 年 大 革 命 以 来 ，我 国 的 司 法 体 制 建 立 

在 根 据 参 、众 议 员 通 过 的 法 案 形 成 的 成 文 法 

基 础 之 上。 民 法、 刑 法、 其 他 国 内 法 以 及 欧 洲 

法 和 国 际 法 均 为 司 法 部 门 工 作 的 工 具。 

司 法 部 
 法 律 部 

 

 
 
主 要 司 法 原 则 
 
帮 助 公 民 行 使 司 法 权 利 ： 司 法 援 助 
 
为 了 让 没 有 收 入 或 者 低 收 入 者 也 能 够 展 开 诉 
讼 或 者 进 行 司 法 辩 护， 法 律 设 立 了 一 项 经 济 
援 助 即 司 法 援 助， 帮 助 支 付 司 法 费 用， 其 中 
主 要 是 律 师、 执 达 员 等 司 法 助 理 人 员 的 费 
用。 司 法 援 助 办 公 室 根 据 当 事 人 的 收 入 情 况 
作 出 决 定 之 后，  部 分 或 者 全 部 司 法 费 用 可 由 
国 家 承 担。 能 够 享 受 司 法 援 助 者 的 收 入 上 限 
逐 年 调 整。 
 
人 人 有 权 对 判 决 提 出 上 诉 
 
一 审 判 决 刚 刚 作 出。 当 事 人 原 则 上 可 以 表 示 
不 同 意 见， 并 提 出 上 诉， 要 求 重 新 审 案。 有 关 
卷 宗 便 转 交 上 诉 法 院， 根 据 事 实 和 法 律 进 行 
再 审。 如 果 对 重 罪 法 庭 的 一 审 判 决 提 出 上 
诉，（2000 年6 月15 日 法 律 规 定，） 则 由 另 一 个 
重 罪 法 庭 重 新 审 案。 
 
对 执 法 的 监 督 
 
对 法 庭 或 法 院 作 出 的 终 审 判 决 仍 然 可 以 提 出 
上 诉 ： 向 最 高 法 院 提 出 上 诉。 司 法 案 件 的 上 
诉 由 最 高 法 院 审 理， 行 政 案 件 的 上 诉 由 国 家 
行 政 法 院 审 理。 但 是 这 一 级 的 上 诉 并 不 等 于 
展 开 新 的 诉 讼， 最 高 法 院 和 国 家 行 政 法 院 并 
不 重 新 审 案， 而 是 说 明 原 判 是 否 符 合 法 律 的 
规 定。 如 果 结 论 是 肯 定 的， 原 判 得 到 确 认， 否 
则 便 予 以 “  撤 销 ”。 
 

以 法 国 

人 民 的 名 义 …… 
 

在 我 们 的 民 主 生 活 中， 

司 法 行 使 着 国 家 机 制 

既  不 能 特 许 也 不 能 让 

与 的 一 项 重 要 使 命 。 

没 有 人 可 以 自 行 报 复。 

司 法 部 门 是 公 共 机 构， 

以 法 国 人 民 的 名 义 维 

护 正 义。 

该 部 门 保 护 个 人 自 由 

和 法 制 国 家， 监 督 法 律 

的 执 行， 保 证 尊 重 各 人 

的 权 利。 

只 有 司 法 部 门 才 能 够 

对 个 人 之 间 的 纠 纷 进 

行 公 正 无 私 的 裁 决， 对 

违 法 行 为 作 出 制 裁。 

 法 国 的 宪 法 规 定 司 法 

部 门 相 对 于 执 行 权 力 

机 构 （ 政 府） 和 立 法 权 

力 机 构 （ 议 会） 的 独 立 

性。 

 
 
 



  
 
 
 
 
 
 
 
 
法 国 的 司 法 部 门 由 司 法 部 管 理。 司 法 部 的 工 作 由 司 法 部 长 领 导。 
 
司 法 部 包 括 6 个 司 2 个 处 ： 
 
· 集 中 和 管 理 司 法 工 具 ： 
 人 员、 设 备、 设 施、 电 脑 …… 
 

·  管 理 司 法 判 决 托 付 的 人 员 ： 包 括 
少 年 犯 或 濒 危 少 年、  受 到 司 法 监 控 
的 成 年 犯。  

·  起 草 某 些 领 域 的 法 律 文 件 和 条 
例， 例 如 家 庭 法、 法 国 国 籍 法、 刑 
法 …… 
 

·  确 定 国 家 司 法 政 策 的 大 纲 并 监 督 
执 行 ： 包 括 援 助 受 害 人、 打 击 有 组 
织 犯 罪、 法 律 和 司 法 援 助、 城 市 司 
法 政 策 …… 

 
 
 
 司 法 活 动       数 字  
 
法 律 工 作 者 人 数 超 过  63 000， 其 中  
6 600 司 法 法 官 
940 行 政 法 法 官 和 
8 200 书 记 官 和 书 记 员。 
 
1999 年 共 审 案 1 千 3 百 万 并 作 出 判 
决， 其 中 ： 
·  2 178 318 个 民 事 判 决 
·  11 098 595 个 刑 事 判 决 （ 其 中 1 千 多 
万 属 于 判 决 加 重 罚 款 的 违 章 事 
件。） 
·  134 522 个 行 政 判 决 
 

 法 院 的 数 量 ： 
 
1 个 最 高 法 院 
35 个 上 诉 法 院 
181 个 大 事 法 庭 
5 个 海 外 省－ 海 外 领 土 初 级 法 院 
473 个 小 事 法 院 
277 个 劳 资 纠 纷 法 庭 
191 个 商 业 法 庭 
139 个 儿 童 法 庭 
116 个 医 疗 保 险 法 庭 
431 个 农 村 租 约 双 方 人 数 均 等 法 庭 
 
1 个 国 家 行 政 法 院 
7 个 行 政 上 诉 法 院 
36 个 行 政 法 院 

 
 
 



各 类 纠 纷 均 有 专 门 法 庭 审 理 ……      人 们 
通 常 用 “ 法 庭 ” 来 称 呼 冲 突 双 方 寻 找 公 道 的 场 所 或 者 违 法 者 受 到 审 
判 的 场 所。 事 实 上，  根 据 案 件 性 质 的 不 同 及 其 重 要 性 和 严 重 性， 审 案 
法 庭 的 种 类 很 多， 主 要 分 为 司 法 法 庭 和 行 政 法 庭 两 大 类。 
 
司 法 程 序 
 
初 级 法 庭 审 理 个 人 之 间 的 纠 纷，  惩 罚 伤 害 个 人、 财 产 和 社 会 的 行 为。 审 理 
（ 无 驾 照 开 车、 偷 窃、 杀 人 等）违 法 行 为 的 是 刑 事 法 庭 或 称 镇 压 法 庭。 不 判 
刑 而 是 对（ 房 租、 离 婚、 消 费、 遗 产 等）纠 纷 作 出 裁 决 的 是 民 事 法 庭。 另 外 有 
些 案 件 由 特 别 法 庭 审 理， 例 如 受 薪 人 对 无 理 受 到 解 雇 的 决 定 提 起 诉 讼， 则 
由 劳 资 纠 纷 法 庭 受 理。 
 
 最 高 法 院 
上 诉 

（ 检 查 ） 
最 高 法 院 并 不 重 新 审 案， 而 是 检 查 初 级 法 院 和 上 诉 法 院 是 否 正 确 
执 法。 最 高 法 院 位 于 巴 黎。 

  
 上 诉 法 院 
上 诉 

 
如 果 一 人 或 多 人 不 服 一 审 判 决， 原 则 上 可 以 提 出 上 诉。 上 诉 法 院 
进 行 重 审。 
从 2001 年 1 月 1 日 开 始， 对 重 罪 法 院 的 判 决 提 出 的 上 诉 由 12 名 陪 审 
员 组 成 新 的 重 罪 法 庭 再 审。 

 



 大 事 法 庭 
审 理 涉 案 金 额 超 
过 50 000 法 郎 （7 
622，55 欧 元） 的  
案 件 以 及 不 属 于 
其 他 法 庭 审 理 的 
不 受 金 额 限 制 的 
案 件。 大 事 法 庭 
专 门 审 理 离 婚、 
亲 子、 不 动 产 案 
件。 
 
小 事 法 庭 
审 理 涉 及 金 额  低 
于 50 000 法 郎 （7 
622，55 欧 元） 的  
案 件 以 及 某 些 领 
域 的 不 受 金 额 限 
制 的 案 件 ： 包 括 
消 费 贷 款、 住 房 
租 赁、 保 护 成 年 
人 
 

 警 察 法 庭 
审 理 处 以 罚 款 或  
（吊 销 驾 照 等）其 
他 处 罚 的 案 件。 
只 有 一 审， 设 在 
小 事 法 庭 里 面。 
 
轻 罪 法 庭 
审 理 量 刑 低 于 10 
年 以 及 （ 处 以 罚 
款、 补 充 量 刑、  
公 益 劳 动 ） 等 判 
刑 的 其 他 案 件。 
一 般 有 3 位 法 官， 
有 时 只 有 一 位 法 
官。 
 
重 罪 法 庭 
审 理 量 刑 从 监 禁  
至 终 身 监 禁 的 重 
罪。 由 3 位 法 官 和 
9 位 抽 签 形 成 的 
陪 审 员 组 成。 

儿 童 法 庭 
审 理 未 成 年 人 犯 下 
的 轻 罪 或 重 
罪。（16 岁 以 上 的 
未 成 年 人 所 犯 重 罪 
由 未 成 年 人 重 罪 法 
庭 审 理。） 由 一 位 
儿 童 法 官 在 2 位 指 
定 的 陪 审 员 协 助 下 
审 案， 作 出 处 罚 和 
管 教 决 定 。 
 
劳 资 纠 纷 法 庭 
审 理 受 薪 人 或 学 徒 
与 雇 主 之 间 涉 及 是 
否 遵 守 劳 工 法 或 学 
徒 法 的 纠 纷。 法 官 
由 劳 资 双 方 选 出 的 
人 数 均 等 代 表 组 
成。 
 
商 业 法 庭 
审 理 商 人 或 企 业 之 
间 的 纠 纷。 法 官 由 
其 他 商 人 选 出 的 代 
表 组 成。 

医 疗 保 险 法 庭 
审 理 医 疗 保 险 
机 构  和 投 保 人 
之 间 的 纠 纷。 
由 2 名 受 薪 人 
和 雇 主 代 表 组 
成 的 陪 审 员、 
一 名 庭 长、 一 
名 大 事 法 庭 法 
官 组 成。 
 
农 村 租 约 双 方 
人 数 均 等 法 庭 
审 理 涉 及 农 田 
和 农 业 用 房 房 
东 及 经 营  者 之 
间 的 纠 纷。 法 
官 是 双 方 代 
表， 庭 长 是 小 
事 法 庭 法 官。 

 
 
 
 
 
 
 
一 
审 
判 
决 
 

民 事 法 庭 刑 事 法 庭 特 别 法 庭 
 



 
 
   行 政 程 序 
 

法 国 另 一 类 法 院 称 为 行 政 法 院。 负 责 裁 定 公 民 与 行 政 部 门 之 间 
的 纠 纷， 例 如 居 民 起 诉 市 长 拒 绝 发 放 建 房 许 可 证。 

 
  
 国 家 行 政 法 院 

 
上 诉 

（ 检 查 ） 
国 家 行 政 法 院 检 查 上 诉 行 政 法 院 是 否 正 确 执 法。 直 接 审 理 涉 及 
政 府 重 要 决 定 的 案 件。 对 很 少 的 某 些 案 件 进 行 再 审。国 家 行 政 
法 院 位 于 巴 黎 王 宫。 

 
 
 上 诉 行 政 法 院 

 
上 诉 如 果 某 方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可 以 提 出 上 诉。 上 诉 行 政 法 院 对 已 作 判 

决 的 案 件 进 行 再 审。 
 

 
 
 
 
 
 
 
一  
审  
判  
决 

        

 
 行 政 法 院 
 审 理 用 户 与 当 局 之 间 的 纠 纷， 即 指 
－  国 家 行 政 部 门 
－ 地 区 行 政 部 门 
－ 省 级 行 政 部 门 
－ 市 镇 行 政 部 门 
－ 国 家 企 业 
 
例 ： 拒 绝 发 放 建 房 许 可 证， 反 对 占 用 土 地 计 划 或 者 高 速 公 路 路 
线， 剥 夺 所 有 权， 要 求 赔 偿 公 共 国 营 部 门 经 营 活 动 所 造 成 的 损 
害， 拒 绝 发 放 居 留 证， 驱 逐 外 国 人， 反 对 直 接 税 以 及 征 收 直 接 
税， 国 家 市 场 纠 纷。 
 
行 政 法 院 为 跨 省 法 院。 
 
 
特 别 行 政 法 院 
－ 难 民 上 诉 委 员 会 
－ 社 会 援 助 委 员 会 
－ 行 业 公 会 纪 律 分 部  

 
如 果 不 确 定 或 不 同 意 有 关 案 件 属 于 司 法 范 畴 或 者 行 政 法 范 畴， 由 冲 突 
法 庭 指 定 具 有 审 理 权 的 法 庭。



 
  司 法 工 作 者 

 
每 天 都 有 众 多 职 业 或 非 职 业 司 法 工 作 
者 忙 碌 着。 他 们 的 身 份 不 尽 相 同。 有 
些 具 有 国 家 公 务 员 的 特 殊 身 份， 隶 
属 司 法 部 （ 例 如 法 官 和 书 记 员）。 其 
他 则 是 从 事 自 由 职 业 的 司 法 助 理 人 
员（ 例 如 律 师 和 司 法 执 达 员）。 

法 官 
 
法 官 进 行 审 判， 展 开 当 庭 辩 
论， 独 立 地 作 出 裁 决。 预 审 法 
官 负 责 复 杂 刑 事 案 件 和 重 罪 案 
件 开 庭 之 前 的 预 审 工 作， 执 刑 
法 官 负 责 判 决 之 后 的 执 刑 情 
况， 家 庭 事 务 法 官 负 责 离 婚 案 
件 或 者 抚 养 权 案 件。 

 

检 察 院 法 官 
 
总 检 察 长、 共 和 国 检 察 官 和 代 
理 检 察 长 捍 卫 社 会 的 利 益， 监 
督 遵 守 公 共 秩 序。 他 们 最 为 人 
们 所 熟 悉 的 工 作 是 展 开 刑 事 起 
诉， 要 求 法 庭 执 法。 实 际 上 他 
们 也 以 社 会 的 名 义 参 与 （ 户 
籍、 领 养、 亲 子 等）民 事 案 件 的 
审 理。 
 
法 官 和 检 察 官 的 招 聘 条 件 相 
同，均 毕 业 于 波 尔 多 国 立 法 官 
学 校。 法 国 约 有 7 000 名 法 官 在 
1 500 个 法 院 和 法 庭 从 业。 

书 记 官 
 

和 书 记 员 
 
为 司 法 部 公 务 员，负 
责 法 院 和 法 庭 行 政 部 
门 的 管 理 工 作， 是 司 
法 运 作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
部 分。 他 们 负 责 法 庭 
和 法 院 的 记 录 工 作， 
起 到 记 忆 的 作 用。 他 
们 在 诉 讼 和 庭 审 期 间 
协 助 法 官 工 作，负 责 
监 督 诉 讼 期 间 文 本 的 
遵 守 情 况 及 其 真 实 
性。 
目 前 约 有 1 700 名 书 记 
官 和 22 000 书 记 员。 



  
非 职 业 法 官 
 
法 官 是 职 业， 也 可 以 是 交 付 公 民 的 一 
项 使 命。 有 些 法 官 是 民 选 法 官 （ 例 如 
劳 资 纠 纷 法 庭 顾 问 和 商 业 法 庭 商 事 裁 
判 官），  一 些 是 抽 签 形 成 的 法 官 （ 例 
如 重 罪 法 院 的 陪 审 员）， 还 有 一 些 由 
司 法 当 局 根 据 当 事 人 提 交 的 申 请 指 定 
的 法 官 （ 例 如 儿 童 法 庭 儿 童 法 官 的 陪 
审 员）。 

 



 
  

司 法 协 助 人 员 
 
律 师、 诉 讼 代 理 人、 国 家 行 政 法 院 和 最 高 法 院 律 师 
他 们 为 委 托 人 提 供 建 议 和 帮 助， 代 表 委 托 人 出 庭， 
为 其 辩 护。 他 们 的 人 数 约 37 000。 
 
司 法 专 家 
是（ 建 筑 设 计 师、 医 生、 工 程 师 等） 专 业 人 士， 为 
某 一 案 宗 的 某 些 部 分 提 供 技 术 意 见， 帮 助 法 官 断 
案。 

 
 
另 外 ，还 有 其 他 一 些 不 
大 为 人 知 的 人 员 为 司 法 
工 作。 他 们 是 共 和 国 检 
察 官 的 代 表、 协 助 法 官 
工 作 的 司 法 助 理、 负 责 
接 待 公 众 和 提 供 咨 询 
的（ 应 聘 年 轻 ） 司 法 工 
作 人 员、 有 时 应 法 官 的 
要 求， 寻 求 友 好 解 决 纠 
纷 的 司 法 调 解 员 或 调 停 
员、  还 有 政 府 认 可 的 协 
会， 负 责 实 施 某 些 司 法 
决 定， 管 理 司 法 当 局 交 
付 的 人 员， 为 违 章 事 故 
受 害 人 提 供 帮 助…… 

 
司 法 执 达 员 
这 些 “  司 法 助 理 人 员”  
负 责 送 达 传 票， 进 行 可 
用 作 证 据 的 笔 录， 将 司 
法 决 定 通 知 当 事 人， 并 
可 以 负 责 判 决 的 执 行。 
 
 
 

 

 
司 法 和 法 律 

 
 

 
之 家 
 
一 个 讲 正 义 的 场 所 …… 
 
为 了 向 远 离 法 院 的 市 镇 或 街 区 的 居 民 提 
供 近 便 快 捷 的 司 法 服 务， 在 这 些 地 点 设 
立 了 司 法 和 法 律 之 家 （MJD）。 有（ 法 
官、 警 察、 教 导 员、 社 会 事 务 助 理 员、 
律 师 等） 司 法 工 作 者 提 供 司 法 服 务，  处 
理 日 常 发 生 的 小 型 犯 罪 活 动（  防 范 措 
施、 融 入 和 重 新 融 入 社 会 的 措 施、 可 与 
刑 事 追 究 交 替 采 用 的 措 施） 和（  住 房、 
消 费、 超 额 负 债 等） 小  型 民 事 纠 纷， 提 
供 （ 和 解、 调 解 等） 友 好 解 决 的 办 法。 
 
一 个 接 待、 倾 听、 提 供 有 关 权 利 和 义 务 
信 息 的 场 所 …… 
司 法 和 法 律 之 家 还 提 供 信 息、 导 向、 法 



律 咨 询 等 其 他 服 务， 让 人 人 都 能 够 正 好 
地 了 解 并 且 争 取 自 己 的 权 利。 特 别 接 待 
受 害 人， 为 他 们 提 供 帮 助、 支  持 和 建 
议。 

 



司 法 和 未 成 年 人   “ 法 国 的 孩 子 不 多， 没 有 权 利 忽 视 将 孩 子 
抚 养 成 健 康 之 才。” 
         1945 年 2 月 2 日 法 令 的 动 

机 
 
1945 年 以 来 建 立 了 专 门 处 理 儿 童 和 不 满 18 岁 少 年 涉 案 的 司 法 机 制， 包 括 法 
官、 特 别 法 庭 （ 即 儿 童 法 官 和 儿 童 法 庭） 以 及 教 导 机 构。 其 运 作 的 法 律 规 则 
和 程 序 与 未 成 年 人 及 其 年 龄 层 相 符， 因 此 不 同 于 成 年 人 法 庭。 这 一 机 构 保 
护 （ 受 虐 待、 乱 伦、 卖 淫 等） 濒 危 未 成 年 人， 处 罚 未 成 年 人 犯 下 的（ 偷 窃、 
诈 骗、 乱 涂 鸦 等） 轻 罪， 首 先 从 向 年 轻 人 重 申 对 于 社 会 的 义 务、 使 他 们 意 识 
到 自 己 的 错 误 行 为 以 免 重 犯 入 手， 但 是 如 果 情 节 严 重、  少 年 犯 人 品 恶 劣， 
不 排 除 处 以 （ 受 管 制、狱 外 服 刑、 甚 至 入 狱 等）刑 事 处 罚 的 可 能 性。 其 跟 踪 
教 导 的 机 制 帮 助 遇 到 （ 家 庭 冲 突、 离 家 出 走、 受 遗 弃 等） 困 难 的 年 轻 人 走 出 
困 境。 
 

数 字 儿 童 法 官 
 
是 未 成 年 人 司 法 关 键 人 物， 在 未 成 年 人 的 健 
康、 安 全、 精 神 遇 到 危 险（ 例 如 受 到 虐 待） 或 
其 受 教 育 条 件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的 时 候（ 父 母 总 
不 在 家） 出 面 保 护 未 成 年 人， 采 取 辅 助 教 导 措 
施。 他 努 力 让 家 庭 采 纳 他 所 采 取 的 保 护 儿 童 
措 施， 寻 找 陪 伴 措 施 以 免 儿 童 与 家 庭 环 境 脱 
节 形 成 精 神 创 作。 必 要 时 他 会 安 排 孩 子 住 进 
接 待 家 庭 或 者 接 待 机 构。 儿 童 法 官 也 处 理 未 
成 年 人 发 生 的 违 法  行 为 （ 由 儿 童 法 庭 或 未 成 
年 人 重 罪 法 庭 审 理 的 情 节 严 重 的 案 件 除 外）， 
与 青 年 司 法 保 护 机 构 合 作， 教 育 为 主 处 罚 为 
辅 。 

青 年 司 法 保 护 机 构 共 有 6 400 
员 工， 其 中 半 数 以 上 教 导 员， 
另 外 还 有 技 术 老 师 和 心 理 学 
家。 他 们 的 工 作 是 多 方 面 的， 
因 为 不 论 濒 危 儿 童 还 是 少 年 
犯， 往 往 需 要 亲 临 现 场 工 作， 
例 如 家 庭 跟 踪、 补 课、 帮 助 选 
择 职 业 方 向 等 等。 青 年 司 法 
保 护 机 构 共 有 1 460 个 组 织、 
公 立 部 门 和 协 会。 至 1999 年 1 
月 1 日， 共 负 责 146 000 个 年 轻 
人 的 材 料。 

        
   监 狱 部 门  
 
其 使 命 并 不 局 限 于 监 狱。  它 负 责 接 待 受 到 判 决 交 由 司 法 看 管 的 人 员， 其 中 
既 有 丧 失 自 由 人 员  也 有 受 到 其 他 刑 事 判 决 的 人 员 （ 例 如 受 管 制、 司 法 监 
控、 狱 外 服 刑、 公 益 劳 动 等）。 刑 事 判 决 可 在 封 闭 场 所 即 监 狱 或 在 事 先 关 闭 
或 不 关 闭 的 开 放 场 所 执 行。 监 狱 工 作 人 员 与 其 他 公 立 部 门 和 协 会 合 作， 落 
实 犯 人 重 新 融 入 社 会 的 工 作， 包 括 住 房、 就 业、 医 疗 跟 踪、 家 庭 支 持 等 方 
面。  对 于 关 押 于 封 闭 场 所 的 囚 犯， 则 意 味 着 帮 助 他 们 为 出 狱 准 备， 帮 助 他 
们 在 社 会 重 新 找 到 一 席 之 地。 对 于 在 开 放 场 所 服 刑 的 犯 人， 由 社 会 教 导 人 
员 实 行 监 督、 提 供 建 议 和 帮 助。 
 
监 狱 有 几 多 ！ 
 
监 狱 部 门 共 管 理 185 个 场 所 。 
从 几 天 监 禁 至 终 身 监 禁， 根 据 量 刑 的 长 短， 犯 
人 被 安 排 进 不 同 的 场 所。刑 期 最 短 和 等 待 终 审 
受 到 临 时 拘 留 的 犯 人 被 关 押 在 拘 留 所， 刑 期 
最 长 的 犯 人 关 在 中 央 监 狱。 拘 留 中 心 接 待 刑 

 
数 字 

 
在 监 狱 工 作 的 25 800 员 工 当 
中， 有 20 000 多 人 是 看 守， 他 
们 负 责 监 狱 的 安 全， 与 教 导 
员、 社 会 事 务 助 理、 体 育 教 
练、 医 生、 护 士 和 心 理 学 家 一 



期 中 等 的 犯  人 特 别 是 重 新 融 入 社 会 的 机 会 最 
佳 的 青 年 犯。 有 时 服 刑 可 与（ 学 习、 劳 动 等） 
狱 外 活 动 结 合 起 来， 在 这 种 情 况 下， 犯 人 被 分 
配 到 半 自 由 关 押 中 心， 晚 上 回 到  中 心， 他 可 
以 享 受 狱 外 服 刑。 

起， 帮 助 犯 人 重 新 融 入 社 会。 
至 2000 年 1 月 1 日， 共 有 52 
000 名 囚 犯 和 135 020 狱 外 服 刑 
人 员。 

 
司 法 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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